
松桃苗族自治县建设用地利用情况起底大调查工作

需求公示

一、供应商资格条件

本项目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如下：

一、供应商属于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

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19 或 2020 年财务审

计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成立不满一年的企业提供银行资信证明；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承诺；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

保障资金的相关凭证（提供 2021 年度连续三个月复印件加盖公章）；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1）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

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2）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法院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关于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对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联合

惩戒的通知》黔发改财金（2020）421 号文件要求，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递交投

标文件截止时间后现场根据贵州信用联合惩戒平台反馈信息，查询供应商是否属

于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如被列入取消其投标资格。

二、本项目所需特殊行业资质或要求

本项目供应商须具备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和土地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复印

件加盖公章）。

三、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二、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技术参数 备注

1

松桃苗族自治县建设

用地利用情况起底大

调查工作

项 1
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和国家

相关规定标准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服务地点

服务期：150日历天

服务地点：松桃县

二、验收标准、规范

质量标准：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和国家相关规定标准。

三、售后服务

完成本项目的建设用地利用起底大调查服务。

四、付款方式

中标后甲乙双方自行协商约定。

五、履约保证金

不要求。

六、投标有效期

60日历天

七、其他要求

......



五、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 最低评标价法 进行评审。

最低评标价法，是指以价格为主要因素确定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评标方法，即

在全部满足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的竞标人作

为中标候选供应商或者谈判成交供应商的评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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